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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064）

再度延遲刊發中期業績
及

延期實行股本重組
及更新一般授權

再度延遲刊發中期業績及中期報告

預期刊發中期業績及中期報告之日期，將再度延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十五日或之
前。

延遲刊發中期業績及中期報告，構成違反上市規則第13.48(1)條及13.49(6)條。聯
交所保留就上述違規情況對本公司及其董事採取適當行動之權利。

延期實行股本重組及更新一般授權

鑒于因延遲刊發中期業績及中期報告而導致股份暫停買賣，故就(1)股本重組及
更新一般授權而舉行股東特別大會； (2)有關股份合併之買賣安排 ; 及 (3)免費換
領股票之日期，將押後至另行通知為止。本公司將會就此另行刊發公佈。

一般事項

應本公司要求，股份已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二十六日（星期一）上午九時三十二分
起暫停買賣，以待刊發該公佈。股份將會仍然暫停買賣直至本公司刊發中期業績
為止。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另行刊發公佈。



謹請參照本公司於二零零五年十月六日刊發有關(其中包括)延遲刊發本集團截至二
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中期業績」）及中期報告（「中期報告」）
以及股本重組之公佈（「該公佈」）。此外，亦請參照本公司於二零零五年十月二十
四日刊發之通函（「通函」），內容有關股本重組及更新發行及購回股份之一般授權
（「一般授權」），以及本公司股東特別大會通告。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佈所用
詞彙與該公佈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再度延遲刊發中期業績及中期報告

根據上市規則第13.48(1)及13.49(6)條，本公司須不遲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之前
公佈中期業績及中期報告，否則，根據上市規則第13.50條，股份將被暫停買賣，
直至本公司公佈所需財務資料為止。如公佈所述，由於本公司管理層與本公司其中
一間主要附屬公司（「該附屬公司」）發生糾紛，  本集團高級管理層直至二零零五年
九月下旬仍未能從該附屬公司獲得某些財務資料，本公司因而未能於二零零五年九
月三十日前公佈中期業績及中期報告。董事正尋求該附屬公司管理層之充分合作，
冀能不遲於二零零五年十月二十八日公佈中期業績及中期報告。然而，於本公佈日
期，董事仍在整理該附屬公司之若干未完成之財務資料。為加快有關程序，本集團
將委任三名新董事加入該附屬公司之董事會，以及委任一名新財務總監加入該附屬
公司。於委任後，預期本集團將可取得編製中期業績及中期報告之一切所需財務資
料。根據本公司審閱編製中期業績及中期報告之現狀，預計中期業績及中期報告將
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十五日或之前刊發。

聯交所就上述違規保留對本公司及其董事採取適當行動之權利。

延期實行股本重組及更新一般授權

如該公佈及該通函所述，考慮  (i)股本重組(涉及增加法定股本及股份合併，據此，
每10股每股面值0.02港元之現有股份將合併為1股面值0.20港元之合併股份)；及(ii)
更新一般授權之股東特別大會，將於二零零五年十一月八日（星期二）上午十時正進
行。預期將於二零零五年十一月九日（星期三）開始有關股份合併之買賣安排及免費
換領股票事宜。鑒於因延遲刊發中期業績及中期報告而導致股份暫停買賣，故就(1)
股本重組及更新一般授權而舉行股東特別大會；(2)有關股份合併之買賣安排; 及(3)
免費換領股票之日期，將押後至另行通知為止。本公司將會就此另行刊發公佈。更
新一般授權須符合上市規則第13.36(4)條之規定，一份載有更新事宜資料之通函將
寄發予股東。



一般事項

應本公司要求，股份已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二十六日（星期一）上午九時三十二分起暫
停買賣，以待刊發該公佈。股份將會仍然暫停買賣直至本公司刊發中期業績為止。
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另行刊發公佈。

承董事會命
中華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何鑑雄

香港，  二零零五年十一月二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i) 執行董事何湛雄先生、何鑑雄先生及楊嘉健先
生； (ii) 非執行董事楊慕嫦女士及林戈女士；  及 (iii) 獨立非執行董事楊國瑞先生
及黃定幹先生。

* 僅供識別



請 同 時 參 閱 本 公 佈 於 香 港 經 濟 日 報 及  
中 國 日 報 刊 登 的 內 容 。 


